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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114年度「全⺠健保醫療服務給付項⽬及⽀付標準」

⽀付標準，⾃114/5/1起⽣效；審查注意事項，⾃114/6/1起⽣效

公告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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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三

【健保重要通知】「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1.0版本」，114年7⽉1⽇0時起停⽌

服務，請周知會員儘早更新為「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2.0版本」。

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(VPN)⾸⾴及醫事⼈員專區之「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(⾸⾴

版)」(雲端系統1.0)，改為連結到單⼀入⼝網⾴，提供雲端系統各項服務，網⾴畫⾯如

圖所⽰。

健保署相關公告可參閱全聯會網⾴資料

(https://www.cda.org.tw/cda/news_detail.jsp?nid=2991)

若有VPN畫⾯問題可洽詢各分區業務組承辦⼈

公告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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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五

函轉114.5.6牙醫⾨診醫療服務北區審查分會(114)北仁牙審字第110號函，有關114年

3⽉20⽇召開之「衛⽣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牙醫⾨診總額114年第1次共

管會議」重要決議事項，詳如說明段。敬請  查照。

說明：

⼀、依據114年3⽉20⽇召開之「衛⽣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牙醫⾨診總額

114年第1次共管會議」決議辦理。

⼆、檢送健保署北區業務組業務宣導，請會員配合辦理(詳如後附件)。

公告四

有關113年度 「全⺠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申請醫療費⽤分列項⽬表 (下稱分列

項⽬表)」，業已產製完成，詳如説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(⼆) ⽬前未在約或依個別⽬前仍在約之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需要，由貴組寄發紙本

文件。

(⼀) ⽬前仍在約之特約醫事服務機構⿎勵⾄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 (VPN) 查詢及下

載 (路徑：VPN / 醫療費⽤⽀付 / 報税參考檔案查詢下載)。

三、請於周知各醫療院所下載旨揭分列項⽬表之電⼦郵件或VPN公告文件中，加強輔

導院所改以VPN查詢及下載。

⼀、請配合於114年4⽉底前，將旨揭資料上傳⾄本署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 (VPN) 供

院所查詢下載，並提供媒體檔案予財政部⾼雄國稅局。

⼆、為推動無紙化作業，分列項⽬表可透過下列途徑提供予113年與本署在約之特約

醫事服務機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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